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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发科技股份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6 年 4 月 1日和 2026 年 4 月 24 日

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额度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

资金需求，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发电声”）通

过借款方式，提供舟山金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金度”） 9500 万元、西安宏发电

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宏发”）4000 万元、浙江宏发工业自动化控制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工控”）8500 万元的财务资助，资助期限 12 个月，借款利率不超过 3.3%，

上述资助金额在资助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 日披

露的《宏发科技股份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预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26- 010）。

二、《借款合同》具体内容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宏发电声与舟山金度签订了《借款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舟山金度科技有限公司

经甲乙双方商定，就乙方向甲方借用资金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借款金额及用途

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 3400 万元整，用以企业日常经营周转。



第二条 借款期限

借款期限 12 个月，若为分期提款，则按实际提款日分别计算。

第三条 借款利率及支付方式

借款利率为 3.3%，乙方按季支付借款利息。

第四条 还款

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乙方须在借款期限届满日归还借用资金。

第五条 其他约定

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加盖公章后生效，至乙方还清本协议项下借款本金之日终止。

2、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3、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达成书面补充协议。

三、风险防范措施

1、宏发电声与舟山金度签订的借款合同金额未超过审议额度范围，不会对公司自身正

常经营造成影响；

2、舟山金度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孙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的控制影响，能

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

3、公司将积极跟踪舟山金度的经营情况，密切关注其资产负债、对外担保等变化，把

控其资金用途，积极防范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4、被资助对象其他股东就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均办理股权质押手续。

四、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437,966.4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34.68 %；其中关联财务资助余额为 12,26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0.97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累计提供

财务资助余额为 0，逾期未收回的金额为 0。

特此公告。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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